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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检察院诉江苏省某环境保

护局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案 

 

【案例编号】指导性案例 216 号 

【发布日期】2023 年 10 月 20 日 

【审理法院及合议庭成员】 

一审：徐州铁路运输法院  孟源、肖丽、王显波、牛太

平、许庆顺、郭成、周勇 

【关键词】 

行政/行政公益诉讼/环境保护监管职责/不履责/代处置 

【裁判要点】 

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且污染者不能处置的，危险废物所在

地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履行组织代为处置的法定职责，处

置费用依法由污染者承担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以危险废物的

来源或产生单位不在其辖区范围内为由进行不履责抗辩的，

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 

【基本案情】 

2017 年 9、10 月份，冯某康等人将从浙江省舟山市嘉

达清舱有限公司等处非法收购的危险废物船舶清舱油泥委

托他人运至江苏省睢宁县岚山镇陈集村一砖瓦厂内非法倾

倒。案发后，江苏省某环境保护局（以下简称某环保局）将

清理出的油泥及油泥污染物 130 余吨转运至一停车场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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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7 月，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就被告人冯某康等人犯

污染环境罪一案向徐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，并于同年 11

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。徐州铁路运输法院发现涉案

油泥被长期不规范贮存，为避免二次污染，要求某环保局及

时对涉案油泥组织代为处置。因某环保局迟迟未对涉案油泥

进行代处置，且已有部分油泥渗漏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

染，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检察院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向某环

保局发出检察建议，要求其依法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，对

涉案油泥进行依法规范贮存并及时移交有危废处置资质单

位依法进行处置。某环保局于 2019 年 7 月 2 日作出回复，

认为涉案油泥的产生单位非在其辖区，其没有代为处置的法

定职责，涉案油泥应由产废单位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

行代处置。 

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检察院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以某环

保局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为由提起行政公益诉讼，请求

确认某环保局对涉案危险废物的贮存不履行监管职责的行

为违法，并责令其将涉案危险废物尽快移交有危废处置资质

单位依法处置。案件审理期间，某环保局于 2019 年 10 月

将涉案油泥及其污染物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依法处置。江苏

省睢宁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某环保局已经履行涉案危

废代处置职责，遂申请将原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某环保局对

涉案危险废物的贮存不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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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裁判结果】 

徐州铁路运输法院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作出（2019）

苏 8601 行初 1207 号行政判决：确认某环保局对涉案危险

废物的贮存未全面及时履行环境保护行政监管职责的行为

违法。宣判后，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，判决已发生法律

效力。 

【裁判理由】 

法院生效判决认为： 

一、某环保局对涉案危险废物的贮存、处置具有法定监

督管理职责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十条第一款

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，对本行政

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

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（2016 年修正）第十条第二款规

定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固

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；该法第十七

条第一款、第五十二条、第五十五条均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

对危险废物贮存和处置所负有的监管职责进行了具体规定。 

涉案危险废物在某环保局行政辖区范围内，故其对该危

险废物负有依法贮存和及时代为处置的法定职责。危险废物

一般具有腐蚀性、毒性、感染性等危害特性，对生态环境和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极大威胁，贮存和处置不当将造

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后果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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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防治法》（2016 年修正）第五十五条之所以规定产生危

险废物的单位逾期不处置危险废物或者处置危险废物不符

合国家有关规定的，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单位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，目的在于及时消除危险废物污染风

险，预防因污染扩散造成新的损害，从而有效保护生态环境

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。本案中，冯某康等人因涉嫌刑事

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，客观上不具备处置涉案危险

废物的实际条件，危险废物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理应履

行属地环境保护监管职责，及时组织对涉案危险废物进行代

处置，该监管职责并不应因危险废物的来源和产生单位不在

其行政辖区而免除。 

二、某环保局未依法履行涉案环境保护监管职责。第一，

某环保局在明知涉案油泥系具有毒性、易燃性危险废物需依

法规范贮存并及时处置的情况下，对涉案油泥未依法寻找符

合规定的场所进行规范贮存；涉案油泥贮存过程中未采取任

何防流失、防渗漏等污染防治措施；涉案油泥的包装物及存

放场所亦未依法设置相关危废识别、警示标志；涉案油泥贮

存期间未进行有效的日常管护，在存放容器出现破损以致油

泥出现流淌、渗漏已造成二次污染的情况下，亦未及时采取

污染防治应急处理措施，上述情形均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的相关规定，明显存在行政监管缺失。第二，某环保局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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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，明知涉案危险废物的特性及二次污

染的危害，应当对涉案危险废物及时妥善处置，做好污染风

险管控，使社会公共利益免受侵害。但其未依法积极履职作

为，在涉案油泥存在滴落、流淌、渗漏已造成新的环境污染

后果，且经审判机关多次风险提示、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

后，仍未对涉案油泥进行规范贮存并及时组织代处置，放任

污染后果持续扩大，导致社会公共利益长期处于受侵害状

态，应确认其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违法。诉讼期间，某环保

局履行了对涉案油泥的代处置职责，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检察

院申请撤回涉及危险废物处置的有关诉求，人民法院依法对

某环保局之前的不履职行为确认违法。 

 


